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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裁中心

金融小额速裁规则

自 2025 年 10 月 10 日生效

第一条 引言

为高效、经济地解决小额争议，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裁中

心（以下简称“APIAC-HKAC”或“本中心”）特制定本《小额速裁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本规则”），旨在为小额案件提供一套简化、

灵活的特别程序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规则适用于争议金额在提交仲裁申请书之日不超过 100，000

港币的纠纷。

即使争议金额超过上述限额，本中心认为事实清楚，双方争议

不大的案件，经全体当事人书面同意，亦可适用本规则。

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争议金额不明确的，由本中心根据案件的复

杂程度、涉及利益的大小以及其他有关因素综合考虑决定是否适用

本规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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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议金额不超过 100，000 港币，但本中心认为不适宜适用

本规则的，适用《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裁中心仲裁规则》的其

他规定。

当事人对于案件是否应适用本规则提出异议的，由本中心

作出最终决定。

第三条 仲裁启动与答辩

申请人提交仲裁申请书，应遵循《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

裁中心仲裁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但可采取简明扼要的陈述方式。

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五日内向本中

心提交答辩书、证据及其他证明文件。如有反请求，也应当在此

期限内提交申请书、证据及其他证明文件。被申请人在此期限内

提交材料确有困难的，可以申请延期，但延长期限原则上不超过

5日。

第四条 仲裁庭的组成

速裁案件由仲裁员独任审理。当事人应当自收到仲裁通知

书之日起五日内选定仲裁员。仲裁过程中当事人未选定仲裁员或

未共同选定仲裁员的，由本中心指定。

对于金融纠纷案件，当事人未按期选定仲裁员的，由本中

心优先从机构仲裁员名册中指定具备金融专业知识或行业经验

的仲裁员，以确保仲裁庭的专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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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中心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在发送仲裁通知时发送仲裁庭组

成建议告知书，当事人在收到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未提出异议的，

由该告知书中建议的仲裁员作为本中心指定的仲裁员审理案件。

如当事人提出异议的，该案件由本中心另行指定仲裁员审理。

第五条 审理方式

速裁案件当事人约定不开庭的，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

书、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。

开庭审理的案件，仲裁庭应在开庭三日前将开庭时间和开

庭方式通知当事人。为便利当事人及提高效率，庭审应通过信

息网络在线进行，但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或者仲裁庭另

有决定的除外。

第六条 裁决期限

仲裁裁决应当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。

当事人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并要求仲裁庭制作裁决书的，

仲裁庭应自协议达成或提交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相应的法律文书。

对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、争议不大的案件，仲裁

庭可以当庭裁决。裁决内容应当记入庭审笔录，并于开庭后出具

书面裁决文书。

第七条 送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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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裁案件申请人申请仲裁时应提供电子地址进行送达，被

申请人在仲裁立案前签署的书面文件约定电子送达方式或者仲

裁过程中提供电子地址送达的，也可采用电子送达方式。

第八条 紧急仲裁员程序与临时措施

适用本规则的案件当事人仍可根据《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

仲裁中心仲裁规则》的规定，在仲裁庭组成前申请本中心指定紧

急仲裁员，以获得紧急临时救济。

仲裁庭组成后，当事人可根据《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裁

中心仲裁规则》向仲裁庭申请临时措施。

第九条 保密义务

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为履行法定义务所需，各方当事人、

仲裁员、本中心成员均应对仲裁程序及裁决内容承担保密义务。

此义务不因程序终结而终止。

第十条 规则衔接

本规则是《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裁中心仲裁规则》的组成

部分。本规则没有规定的事项，适用《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裁中

心仲裁规则》的相关规定。

第十一条 生效时间

本规则自 2025 年 10 月 10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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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规则的修订

本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规则进行修订。


